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成品大豆油采购询价函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为本次采购询价谈判单位，现就我公司成品大豆油采购事宜，依据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进行询价，相关事宜如下：
一、询价项目名称

成品大豆油采购。
二、采购物资明细

	物资名称
	成品大豆油

	品质标准
	符合GB/T1535-2017标准规定的一级大豆油

	包装规格
	20L/桶（食品级塑料桶）

	采购数量（桶）
	500


三、询价条件及报价要求

1.报价人应仔细阅读本询价函所承载的内容。

2.意向报价的单位应填写《成品大豆油采购报价单》，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大豆油检验报告（近2个月内的），并加盖鲜章，密封后送达我公司资料接收联系人。密封件表面需注明项目名称、联系人电话、密封处需加盖鲜章。以邮寄方式寄送报价资料的，不能以快递寄送袋作为密封袋，需对报价资料进行密封后再进行快递寄送包装，在邮寄面单上备注报价资料，并同时电话告知我公司资料接收人。报价资料接收截止时间为 2026年5月8日17时，过时不受理。

3.评选时我公司将邀请有关部门参与并现场监督，报价人不参加现场评选，但需接受再次议价。公司将在报价书接收截止日后2个工作日内启封，对合格有效的报价结合油品参数和原料供应商等进行综合评选，在满足质量要求的情况下综合评分得分高者中选，评选结果我公司将在评选后2日内通知报价人。

4.如中选者弃权，我公司有权与其他报价人按评分从高到低顺序进行商议或重新组织询价。

项目咨询联系人：彭江，联系电话：13698165345  刘科，联系电话：15390232180。

资料报送联系人：倪勇 13982465354
资料接收地点：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物业公司办公楼（泸天化小学对面）一楼弘润公司业务部办公室；
监督电话：0830-4122155。

四、特别提醒事项
询价报价具有一定市场风险，我公司对于报价人以下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均由报价人自行承担：

1.报价人因本次报价产生的费用。
2.报价人设想中选而自行决定的前期投入或准备。

3.报价人设想中选而导致的报价人预期利益的影响。

泸州弘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0日      
附件

成品大豆油采购报价单

	产品名称
	成品大豆油

	品质标准
	符合GB/T1535-2017标准规定的一级大豆油

	包装规格
	20L/桶（食品级塑料桶）

	采购数量（桶）
	500

	报价大豆油品牌
	

	原料大豆供应商
	

	报价（元/桶）
	

	提供发票类型
	□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

	注：报价含税费、运费，上下车费；请在“提供发票类型”栏对应的发票类型前的“□”内打“√”，专票填写税率。


报价单位（签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报价时间：     年   月   日


